


國立嘉義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簡報室、新民校區

管理學院 4 樓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鄭青青教務長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紀錄及會議決議事項執行 

決定：紀錄確立並同意備查。 
參、工作報告 

(請參閱議程)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案由：本校學則第十二條之一、第二十五條及第五十三條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12 年 6 月 21 日函送「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彈性修業實施

指引(含問答集)」(以下簡稱實施指引)所示(附件 1)，配合兵役政策推動，期各

校能支持學生就學期間同時完成服役及修畢學位，並能與其他未服役學生相

同，接續投入職場或升學，不受影響。爰教育部研擬前開指引並召開說明會，

請各校依前開實施指引修正校內學則或相關教務章則，並報部備查。 
二、 本次主要修正如下: 
(一) 新增本校學則第十二條之一規定，賦予新增教務規章之授權規定，供以明訂

本校提供 94 年次以後出生且需服役一年之學士班就學役男彈性修業措施。 
(二) 修訂本校學則第五十三條規定，配合其需於就學期間完成學業及服兵役，修

訂提前畢業規定，以利政策推動。 
三、 另修改本校學則第二十五條規定，將原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字樣刪除，回歸

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規定辦理。 

四、 檢附本校學則第十二條之一、二十五條及第五十三條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

草案全文、現行規定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18 頁至第 42 頁）。 
決議： 

一、 修正通過，學則第二十五條：「經核定為公假、喪假、產假(產前假、流產假、

陪產假、哺乳假)、生理假或突遭重大災害之事(病)假，不列入缺課計算」，修

正為：「經核定為公假、喪假、產假(產前假、流產假、陪產假、哺乳假)、生

理假、心理健康假或突遭重大災害之事(病)假，不列入缺課計算」。 
二、 學則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第二、三、四款得申請提前畢業條件、成績等，教務處

徵詢學系意見取得共識後再提相關會議討論。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案由：訂定本校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因應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職涯發展需求，配合兵役政策推動，

教育部於 112 年 6 月 21 日函送「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

實施指引」，期在不影響學生專業能力培養及不變動畢業學分條件之前提下，

依學生就學期間申請服役之選擇，協助學校提供相關彈性修業措施，支持有意

願之就學役男得於就學期間同時完成服役及修畢學位，能與其他未服役學生相

同，接續投入職場或升學，不受影響。 
二、 依前開實施指引規定，各校應針對下列措施完成校內相關規定之修正，以提供

94 年次以後出生之學士班就學役男彈性修業機制，包括學則授權、學期修課學

分數、暑期修課、跨校選課、休學年限及修業年限、學習銜接與輔導等六大面

向，放寬學士班暑期開課及跨校選課申請規範，並適時提供申請專案服役學生

選課、課程銜接及學習輔導。 
三、 為配合前開實施指引及國家兵役政策，擬訂旨揭要點，並於 112 學年度開始施

行。 
四、 檢附旨揭要點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草案全文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

第 43 頁至第 58 頁）。 
決議：修正通過。 

一、 要點第1點：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因應國家兵役政策推動，為協助學士

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職涯發展需求，支持有意願之就學役男得於就學期間同時

完成服役及修畢學位，特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

修業實施指引」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要點，

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因應國家兵役政策推動，為協助學士班

學生就學期間服役職涯發展需求，特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

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引」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

業實施要點。 
二、 要點第2點：本校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就學役男，94年次以後出生，自113年1

月1日起回復徵集服常備兵現役者，得申請於就學期間服役及彈性修課(以下簡

稱專案服役)。本專案服役學生需於每學期選課期間至加退選截止日期內提出

申請，逾期未申請者視同放棄彈性修課。修正為：「本校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
就學役男，94年次以後出生，自113年1月1日起回復徵集服常備兵現役1年者，

得申請於就學期間服役及彈性修課(以下簡稱專案服役)。本專案服役學生得依

需求於每學期選課期間至加退選截止日期內提出彈性修業申請，逾期未申請者

視同放棄當學期彈性修課」。 



三、 要點第3點第2項：「學生向外校校際選課，以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原則，但

申請本專案服役學生如就學期間遇課程衝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選課

時，經申請及學系同意後不在此限，相關作業仍應於本校選課開始至加退選

課程截止日期內辦理。就學期間擬選修課程超過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第三

條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之三分之一為原則之學分上限，得提出申請

並經學系核可後，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之二分之一為原則」。修正

為：「學生向外校校際選課，以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原則，但申請本專案服

役學生如就學期間遇課程衝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選課時，經申請及

學系同意後不在此限，相關作業仍應於本校選課開始至加退選課程截止日期

內辦理，並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校際選修

課程之學分數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之三分之一為原則」。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民雄校區教務組) 
案由：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方式，部分採甄選制學系(外國語言學系、視覺藝

術學系)修改該系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及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辦理。 

二、 部分採甄選制學系(外國語言學系、視覺藝術學系)修改該學系「輔系實施要

點」及「雙主修實施要點」。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全文、現行規定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

第 59 頁至第 77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本校「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大學國文免修施行要點」訂定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鑒於本校部分非中文系學生中文能力已達相當水平，為能更有效率運用學習資

源，經參考「國立東華大學中文能力與涵養抵免辦法」、「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

大學國文免修施行要點」，訂定本校「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大學國文免修施行要

點（請參閱附件第 154 頁至第 162 頁）。 
二、 本案業經 112 年 4 月 19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國文」領域課

程委員會議及 112 年 5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

議審議修正後通過。 
三、 檢附本校「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大學國文免修施行要點」（請參閱附件第 78 頁



至第 80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外國語言學系 
案由：本校外國語言學系申請語言治療微學程，提請審議。 
說明： 
一、外國語言學系為鼓勵學生跨領域學習，培養第二專長，本系與特殊教育學系、中

國文學系共同設置「語言治療」微學程，提供本校學生修習相關課程。 
二、本案業經人文藝術學院 107 年 3 月 29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審

議、人文藝術學院 112 年 6 月 1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三、檢附語言治療微學程修習要點、語言治療微學程規劃書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

附件第 81 頁至第 92 頁)。 
決議：同意設立，請修正名稱為：國立嘉義大學「語言溝通微學程」修習要點。有關微

學程內容、說明包含語言治療等文字，請外國語言學系全盤檢視中英文等文字一

併調整。 
※提案六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 
案由：本校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與日本尾道市立大學經濟情報部「雙聯學制課程」修

訂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第八條規定：「各學

系所得依實際需要，與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之境外大學，另訂境外大學雙聯學制

課程，規定應修科目及學分，經系、院、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備查

後實施」。 
二、 本案業經過 110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111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規劃委

員會議、本校 111 學年度第 2 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 
三、 檢附修訂之「雙聯學制課程」中、英文版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93 頁

至第 109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案由：本系碩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處理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全文、現行規定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110頁至第114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本校外國學生入學作業規範第六點、第七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2 年 6 月 12 日第 1120053891 號函辦理，重新檢視並修改本校「外

國學生入學作業規範」第六點及第七點。。 
二、 檢附本校外國學生入學作業規範修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全文及奉核可提

案簽(請參閱附件第115頁至第130頁)。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4 時 2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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